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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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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56期 投注总额：58763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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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137.9124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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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777.5073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7日

第2017056期 投注总额：646446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2 8 0 4 1 4 牛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130期 投注总额：539610元

02 05 07 09 10

奖池累计79.8525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7日

奖级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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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85
4414

奖金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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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7130期

浙江销售2737086元，返奖额784032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7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489708元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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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5430元

浙江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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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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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于2017年6月29日10时起至6月
30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
址：http://sf.taobao.com，资产处理：台州市椒
江区汇景名苑14幢二单元301室房产，该房产
长期租赁未到期）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见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 台州
市椒江区天和路95号。案件承办人崔法官：
0576-88553112。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7880691。网址：www.nbhsfy.cn。淘宝
网技术咨询：400-822-2870。 宁波海事法院

2017年5月19日

拍卖公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
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7年5月19日

某 女 孩 ，2015
年 8 月 29 日 出 生
(估),2015 年 8 月 29
日被发现遗弃在桐
庐县凤川镇外喻村
朴仁堂方向的篮球
场边。身裹一件粉
色呢大衣，身旁无
其它物品。

某女孩，2015
年 8 月 29 日出生,
2015 年 11 月 25 日
被发现遗弃在桐庐
瑶琳镇皇甫村九组
居民家门口。身穿
婴儿服，外裹一条
小棉被，内附出生
日期纸条。

浙江绍兴新三江印染有限公司：
我局已对你单位职工王桂花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决定，王桂花同志于2016年06月11

日在工作中受到事故伤害，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2017】10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局领取认定工伤决定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我局已对你单位职工石起江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决定，石起江同志于2016年05月02
日在工作中受到事故伤害，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2017】10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局领取认定工伤决定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0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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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吉 县 民 政 局 公 职 律 师 傅 雪 忠 遗 失 律 师 证 ，证 号 13305201460689103，流 水 号
30031346，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璜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3201010421148，
流水号10319457，声明作废。

温州名轩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凯琳实业
有限公司、施克盛、林梅：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与上海鸿天卫生
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签署的《债权
转 让 协 议 》（ 合 同 编 号 ： COAMC
浙-2017-A-34-001），转让方已将其对温州名
轩进出口有限公司及担保人的，本金余额为人
民币陆佰壹拾陆万伍仟玖佰壹拾捌元壹角柒分
（小写6165918.17元），美元贰佰陆拾伍万贰仟
陆佰零壹元零角陆分（小写2652601.06元）以及

相应利息、违约金以及原债权人以及相应利息
债权及其从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方。据此，受
让方已取得债权人的地位。

请贵方立即向受让方履行上述债权所涉及
的全部义务。

受让方：上海鸿天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边德丰）
联系电话：18918192698
通讯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共祥路 168 号

211D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5月19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2016）浙0102民初4232号
戴银花、陈勇：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与被告戴银花、陈勇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482号

黄培萌、陈斓、黄刚、黄雪芬、杭州沃古皮革制品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华伟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234号

卢家杜、黄雅平：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与被告卢家杜、黄雅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646号

胡逢飞：本院受理原告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诉被告胡逢飞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91民初26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7701号之一

沈唐峰、周桂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德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沈唐峰、周桂英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
款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9民初
17701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缴纳通知书、上诉案件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2063号

杨永翠：本院受理起诉人王荣与被上诉人杨永翠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20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89号

陆志球：本院已受理原告邱伟良为与被告陆志
球、沙亚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8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2773号

浙江叶卉股份有限公司、叶小翠、胡建华：本院受
理原告张金本诉被告浙江叶卉股份有限公司、叶小
翠、胡建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212民初277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2939号

宁波市奉化永雷制衣有限公司、宁波大汇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钟平君、林亚女、林永波、林旭芬、李洪、
吴哲慧、董腾飞：原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市奉化永雷制衣有限公司、宁波大
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钟平君、林亚女、林永波、林旭
芬、李洪、吴哲慧、董腾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8月31日9时15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左红卫、人民陪审员
徐恩琴、王建龙，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2910号

孙益锋：原告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鲒埼支行诉被告王美浓、朱国春、朱海儿、孙益锋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31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
左红卫、人民陪审员徐恩琴、王建龙，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9破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恒尊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5月2日裁定受理舟山合盛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合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5月5日
选定浙江京衡（舟山）律师事务所担任合盛公司管理
人。合盛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6月23日前，向
合盛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
道合兴路 31 号中昌国际大厦 812 室；邮政编码：
316000；联系电话：18705807453）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合盛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合盛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6月23日9时在舟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五号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26号

申请人余姚市宏侨电子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余
姚农村商业银行临山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临山支行签发的
号码为40200051 29169926号、票面金额为24800元、
出票人余姚市宏侨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龙事达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持票人余姚市宏侨电子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27号
申请人上海国昕达电子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签发的
号码为31300051 43609595号、票面金额为50000元、
出票人宁波锦隆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宁川电器
有限公司、持票人上海国昕达电子有限公司。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28号

申请人永康市豪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宁
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大隐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该票据记载：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大隐支行签
发的号码为40200051 28697746号、票面金额为50000
元、出票人宁波舜兴汽车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永康
市绍标精锻材料有限公司、持票人永康市豪发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29号

申请人上海震界自动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因遗
失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低塘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
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该票据记载：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低塘支
行签发的号码为31300051 43625604号、票面金额为
126000元、出票人宁波星煌光电有限公司、收款人和
持票人上海震界自动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1969号

绍兴市双江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阮江丰：本院受
理的原告刘参兵诉被告绍兴市双江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阮江丰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
8月2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你们应准时到庭，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初66号

瑞安市恒信日用品厂：本院受理原告嘉兴捷顺旅
游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瑞安市恒信日用品厂侵害实
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7年8月24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涉
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5410号

林稳、温娟玲、钱晟、韩飞跃、温州市新绿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温州加百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浙
海计算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善怀、陈秋仙与
你们及温州天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温州新大陆控股
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鹿城法院廉政监督卡、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法院金融审判庭领取，逾期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08月25日
15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369号

郑维招、温小红：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郑维招、温小红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303民初3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08号

陈丽、林国平、陈华：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丽、林国平、陈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303民初2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09号

蔡佩佩、钱磊、童锡文：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与被告蔡佩佩、钱磊、童锡文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浙0303民初2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502号

戚文明：本院受理原告林建武与被告戚文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
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向你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9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657号

向良伟、谭碧权：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捷通非融
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向良伟、谭碧权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
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年8月10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660号

孙贵安、王济勇：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捷通非融
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孙贵安、王济勇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8
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785号

谈仕钧：本院受理的原告李
起润与被告谈仕钧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
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16 日
内。并定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
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98号

伊东：本院受理原告皮钢辉与被告伊东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304民初69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23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莘塍支
行的申请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2016）浙0304破
申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云瑞散热器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云瑞散热器有限公
司管理人温州瓯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本院
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
财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云瑞散热器有限公司没
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云瑞
散热器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
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5月5
日裁定宣告温州云瑞散热器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
州云瑞散热器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温州市比利迦鞋业有限公司（股东胡均建、胡伟

达、庄献谦）：申请人温州泉丰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你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
院申请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破产清算申
请书副本、相关材料以及本院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对申请如有
异议，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七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意
见。公司登记股东胡均建、胡伟达、庄献谦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
文书资料等。如逾期未提交，本院将依法裁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温州市帝诺鞋业有限公司（股东王柳灯、王冬

炎）：申请人温州顺衡速运有限公司以你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对
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破产清算申请书副
本、相关材料以及本院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对申请如有异议，
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七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意见。
公司登记股东王柳灯、王冬炎在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等。
如逾期未提交，本院将依法裁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13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郑淼的申请于2017年3月8日作
出（2017）浙0304 破申 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
州市宏扬眼镜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
明，温州市宏扬眼镜有限公司管理人北京德恒（温
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因故
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财产，债
务人温州市宏扬眼镜有限公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
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宏扬眼镜有限
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
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5月5日
裁定宣告温州市宏扬眼镜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
市宏扬眼镜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温州市欢乐门锁业有限公司（股东汤柏清）：申请

人林坚以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破产清算申请书副本、相关材料以及本院通知。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
位对申请如有异议，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七日内向本
院提出书面意见。公司登记股东汤柏清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
书资料等。如逾期未提交，本院将依法裁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本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刊登的拍卖公告内
容更正如下：

1、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等11户不良债权
部分收益权拍卖时间：2017年5月26日上午10:00
时(星期五)。

2、报名时间截止至2017年5月25日上午11时。
特此更正！ 浙江一通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9日

更 正

遗
失

声
明

遗失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金薇薇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10201511335160，流水号10445574，声明作废。

沈周飞遗失杭州润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收据一
份，收据号码8898633，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